红寺堡区应急管理局行政许可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称
	权力类型
	行使主体
	实施依据
	行使层级
	行使内容
	
备注

	1
	危险物品安全许可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行政许可
	吴忠市红寺堡区应急管理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年修正）
第三十九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运输、储存、使用危险物品或者处置废弃危险物品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审批并实施监督管理。
【行政法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2013年国务院令第645号修订）
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国家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包括仓储经营，下同）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危险化学品。
[bookmark: _GoBack]第三十五条第一款 从事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经营的企业，应当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从事其他危险化学品经营的企业，应当向所在地县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有储存设施的，应当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申请人应当提交其符合本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条件的证明材料。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县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法进行审查，并对申请人的经营场所、储存设施进行现场核查，自收到证明材料之日起30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予以批准的，颁发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不予批准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县级
	对除经营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化学品外其他危险化学品（不含仓储设施的）经营的企业许可
	

	2
	危险物品安全许可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
	行政许可
	吴忠市红寺堡区应急管理局
	【行政法规】《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2016年国务院令第666号修订）
第十九条第二款 申请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的经营者，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供能够证明符合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条件的有关材料。受理申请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对提交的有关材料和经营场所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核发《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说明理由。
	县级
	
	



